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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职称办〔2009〕68 号 

 

关于谢月梅等九位同志初定 

中级专业技术资格的通知 

 

市教育局： 

根据省、市有关文件规定以及单位考核意见，同意初定谢月梅等 7

位同志为高校讲师，李锋等 2 位同志为中学一级教师（名单附后），上

述人员资格从 2009 年 10 月 30 日起算。 

特此通知 

 

 

 

二○○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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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名单： 

讲师  

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谢月梅  于淑静  丁增锋  杨晓红 

 乔晓玲  杨旭光  桑爱江 

中学一级教师  

连云港外国语学校 李  锋 

海州高级中学 李  苗 

 


